
不實申報勞保薪資之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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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勞保薪資的る以多報少れ｠る以少報多れ甚至る根本不報れ的現象，

在當ヰ的勞保申報制度之下，用る幀出不窮れ來形容或許並不為過を法院實

務上目前對於這一類的行為，一般多是以偽造文書罪或詐欺罪來加以處理を

不過這兩個罪名在處理相關的問題上，都有其力有未逮之處，甚至可能出現

б人難以接受的處罰漏洞を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到我國刑法的繼受母國──德國刑法典──中，我們

會輔現德國刑法典第 266a條對於類似的問題早就ピ經在詐欺與偽造文書之

外，獨立訂立了處罰的規定を不過在堅持檢驗結果要素的情況下，德國刑法

典第 266a 條其實算不上是一個成功的條文，德國社會法中，對於負擔社會

保險費用的規定也與我國不盡相同，全面性的移植偈條到我國來，有其結構

上的困難を在此情況之下，部Ε地參考德國刑法典第 266a 條的規定，考量

到我國特有的る以少報多れ類型，為此類不實或不為勞保薪資申報的行為在

勞工保險條例或刑法典中設置獨立專門的處罰規定，以彌補制裁的漏洞，理

論上應有其必要性を鑑於結果犯在本罪適用上的侷限性，制裁的重點似應以

行為不法的面向為主を於此同時，藉衣る適格犯れ概念λ入，對於處罰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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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也可以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を成罪與否不再受制於因果關係的有無，

法益能夠受到更為周全及有效的保護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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